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9000022 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重重建建区区  

山山区区道道路路坍坍塌塌土土石石清清除除机机具具（（经经费费））补补助助项项目目  
 

90 年 2月 16日核定 

90 年 6月 15日修订 

90 年 8月 1日修订 

一、补助对象 

 

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县（市）政府与乡（镇、市）公所。  

 

二、申请方式 

 

县（市）政府与乡（镇、市）公所应于 90 年 3 月 10 日前，考虑「县（市）政府与乡（镇、市）公

所编制内所能提供之操作人力来源、保管与维护能力」，以表列方式叙明所需「机具名称」、「参考机

型」、「数量」、「使用道路区段」、「操作人力来源」与「保管与维护单位」，经县（市）政府汇整

后，于 3月 20 日前向本会提出申请。 

 

机 具 名 称 参 考 机 型 数 量 使 用 道 路 区 段 操 作 人 力 来 源 保 管 与 维 护 单 位

      

      

※如有机具型录或照片者请检附。 

※机具种类包括挖土机、推土机或铲装机等，以应急为原则。 

※机具数量以不超过三部为原则，避免闲置引发批评。 

 

三、实施方式 

 

县（市）政府与乡（镇、市）公所需求之机具种类与数量，经县（市）政府汇整、初审核对需求，

转本会确认后，将由本会统一购置，并以捐赠方式拨交县（市）政府与乡（镇、市）公所负责接管。 

 

四、实施方式调整 

 

由于部分县（市）政府及乡（镇、市）公所并未依补助原则提报需求，且提出之数量十分庞大，所

需经费远超过匡列之额度，加上部分地方首长一方面向本会表达补助抢通道路机具设备之需求，另一方

面又透过媒体表达「补助抢通机具设备不如补助抢通费用」之想法。因此本会于 90 年 6 月 15 日邀请重

建区县（市）政府及乡（镇、市）公所研商调整「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补助项

目」之补助款分配方法与实施方式，获致下列结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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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将「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补助项目」改成「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

坍塌土石清除机具（经费）补助项目」。 

2.于匡列之 5,000 万元下，依申请单位提报之 89 年度用于「山区道路受九二一震灾影响而致雨季

期间土石流或土石坍塌清除、抢通」之经费（不含修复工程费用），估计申请单位之补助额度。 

3.申请单位可于补助额度内，选择由本会补助机具或补助坍塌土石清除、抢通所需工程款，或部分

机具，部分补助款。 

4.选择补助机具部分，以原地旋转型铲装机（俗称小山猫）为限，申请单位可申请台数，依其补助

额度与该机具之实际采购金额为准，于确定补助额度后，再征询申请单位。 

5.选择补助款部分，由申请单位依相关规定办理发包施工后，检附支付证明文件与领据，直接函请

本会拨款，并副知县（市）政府。 

6.「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（经费）补助项目」补助款以补充政府预算不足

为前提，申请单位宜于政府预算用罄后，再依前项结论提出申请补助。 

 

五、经费追加 

 

桃芝台风后，为因应风灾后道路严重受损亟需抢通之需求，于 90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征询董监事同

意追加 5,000万元。追加部分洽请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协助分配。 

 

92 年 7 月 18 日第二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重建计划匡列经费之调整，增列 1,000 万元补助

南投县政府。 

 

六、实施方式再调整 

 

原订于 90 年 8 月 10 日办理之铲装机采购作业，因厂商竞争激烈，当场决定不开标，原拟采购设备

所需之费用全部转为补助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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